
□·136·财会月刊2018. 17

一、引言

审计客体所关注的问题是审计谁，领导干部经

济责任审计客体也不例外。很显然，领导干部是领导

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审计客体。然而，为什么领导干

部是审计客体？哪些领导干部需要纳入这种审计客

体？从理论上解释清楚上述问题，是有效建构领导干

部经济责任审计制度的前提之一。

现有文献对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客体有一定

涉及，但尚有一些关键问题没有得到理论上的阐释，

本文拟对这些问题进行阐释，并以资源委托代理关

系为基础，提出一个关于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客

体的理论框架。

二、文献综述

专门研究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客体的文献很

少，仅有一些研究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文献涉

及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客体，现有文献的共识是，

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客体是作为自然人的领导干

部[1] [2] [3]。但是，对于自然人审计客体与领导干部所

领导的组织单元这个审计客体之间的关系，学者们

则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领导干部经济责任

审计是由“人”及“事”，首先确定责任人，然后再看责

任人在任期内负责了哪些经济业务，围绕这些经济

业务开展审计活动，以确定责任人对于这些经济业

务的开展情况和结果应承担什么责任[2]；另一种观

点认为，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是由“事”及“人”，仍

然需要以法人主体为载体，通过审计法人主体的财

政财务收支的合法合规性、真实性和效益性，把相应

事项的责任落实到人，以全面评价领导干部经济责

任的履行情况[4] [5]。

关于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客体的另一个研究

重点是同步审计。现有文献的共识是，在我国的政治

制度安排下，党政关系密切，甚至相互交叠，党是领

导核心，也是决策系统，行政系统则是执行系统。所

以，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必须坚持“党政同责、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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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同审”，具体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党委系统和行

政系统的领导干部都要纳入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

的范围；二是同一个组织单元的党政领导干部的经

济责任审计必须同时实施[6] [7]。

综上，现有文献为进一步认知领导干部经济责

任审计客体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关于领导干部经

济责任审计客体的研究还缺乏深度，尚有一些关键

性问题没有得到探究。总体来说，领导干部经济责任

审计客体尚缺乏一个系统化的理论框架，因此有必

要对此进行研究。

三、理论框架

1. 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客体的可能范围。为

了提高资源配置及使用的效率效果，资源的所有权

与经管权可能出现分离，资源的所有者和经管者会

形成基于资源的委托代理关系，其中所有者是委托

人，而经管者是代理人，委托人将资源及其相关职责

托付给代理人，代理人接受资源并承担相关职责，这

种责任一般称为经管责任。由于这种责任与资源的

配置及使用效率效果相关，所以，经管责任的实质就

是经济责任。

下图是一个简化的委托代理关系链，其中，终极

委托人只是充当委托人的角色，终极代理人只是充

当代理人的角色，而中间层级的委托代理关系人则

具有双重身份，对于上一层级的关系人是代理人，而

对于下一层级的关系人则是委托人，这种双重身份

对其行为目标和行为方式会产生重要影响。

基于资源的委托代理关系的初衷是提高资源配

置及使用的效率效果，但是，由于激励不相容、信息

不对称和环境不确定性等问题的存在，代理人很有

可能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偏离委托人的期望，即不按

委托人的期望或约定使用资源，不履行委托人期望

的职责。针对代理人的这种机会主义行为，委托人会

推动建立一整套的治理机制，而经济责任审计是其

中的重要治理机制之一。

很显然，经济责任审计客体是代理人，然而，代

理人作为审计客体有两种选择：一是选择组织单元

（通常意义上的法人主体）作为审计客体；二是选择

这个组织单元的领导作为审计客体。这两种审计客

体各有其意义，在领导干部激励制度安排中，当领导

干部本人的经济绩效很重要，并且能在一定程度上

相对区分其本人与组织单元的经济绩效时，就需要

选择领导干部作为审计客体，这就是领导干部经济

责任审计。

根据以上分析，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客体就

是资源委托代理关系中作为组织单元领导的代理

人。由于这个组织单元及其领导承担了经管责任，因

而这个组织单元的领导就是经管责任的承担者，又

因为经管责任的实质就是经济责任，所以，领导干部

经济责任审计的审计客体就是作为经管责任或经济

责任承担者的领导干部。总体来说，凡是在资源委托

代理关系中，承担经管责任或经济责任的组织单元

的领导都可能成为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客体。当

然，是否对所有的这类审计客体都开展经济责任审

计，还要视审计需求而定，只有存在真实审计需求，

才可能成为经济责任审计客体。

2. 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客体的类型。承担经

管责任或经济责任的组织单元的领导都可能成为领

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客体，那么，究竟有哪些类型

呢？由于经管责任的类型不同，这些审计客体的类型

也会不同。一般来说，基于资源的委托代理关系，由

于其资源来源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公

共资源委托代理关系，其资源是公共的；二是非公共

资源委托代理关系，其资源不是公共的，而是有特定

的非公共资源来源；三是组织内部委托代理关系，这

种情形下，由科层组织的上级提供资源。不同的资源

来源，会形成不同的委托代理关系，从而就会有不同

的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客体。下面具体分析不同

委托代理关系下的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客体。

基于公共资源的委托代理关系的共性是资源的

公共性，属于这种情形的组织单元又可分为三类：一

是党委和国家机关，二是行政事业单位，三是国有企

业。党委和国家机关通过使用公共资源和公共权力

来提供公共服务，这类组织单元的领导人员是党和

政府领导人员，他们对公共资源、公共权力和公共服

务承担的责任就是经济责任。如果在这些领导的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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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制度安排中，经济绩效具有重要性，就应该以这些

领导干部作为客体来开展经济责任审计。行政事业

单位有两种类型：一是各级党委和国家机关设立的

工作部门，简称党政工作部门，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

行政单位；二是党委和国家机关设立的事业单位，具

体类型又有多种，例如研究机构、学校、医院、科研单

位、提供特定公共服务的单位等，也就是一般意义

上的事业单位。行政事业单位是在党委和国家机关

的领导下，具体使用公共资源和公共权力来提供

公共服务的单位，在这类单位的领导人员激励制度

安排中，如果经济绩效具有重要性，就应该以领导干

部作为客体来开展经济责任审计。国有企业是由国

家提供资本设立的企业，其领导人员对提供资本的

党委和国家机关以及本级公众承担着资源经管责

任，即经济责任。很显然，在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激

励制度安排中，其经济绩效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通常

情形下，应该以这些领导人员作为客体开展经济责

任审计。

基于非公共资源的委托代理关系产生于非国有

单位，其具体情形较为复杂。从资源供给角度出发，

非国有单位可以分为四类：

一是A类组织。其资源来自捐赠，捐赠人并不参

与资源的使用过程，许多民间非营利组织就是这种

情形。A类组织没有稳定的委托人，由于存在信息不

对称、激励不相容、环境不确定以及委托人缺位等问

题，这类组织很有可能存在机会主义行为，所以，以

这类组织的领导人员作为客体开展经济责任审计很

有必要，但是，需要管理这类组织的本级政府来委托

或授权相关机关实施对这类组织的领导干部经济责

任审计。

二是B类组织。其是集体经济组织，其性质是公

有制，每个成员的份额不清晰，但集体经济组织的全

体成员都有一定的机会参与该组织的管理。集体经

济组织由于产权残缺，股东没有行动能力，导致集体

经济组织的领导很有可能出现机会主义行为，因此，

以集体经济组织领导人员作为客体开展经济责任审

计也很有必要。但是，由于其股东没有行动能力，因

而需要管理这类组织的本级政府来委托或授权相关

机关实施对这类集体经济组织的领导干部经济责任

审计。

三是C类组织。其是有明确供资人的民间事业

单位，其供资人参与管理，私立学校、私立医院是这

类单位的典型代表。因为在许多情形下，供资人就是

这类单位的领导人员，所以，以这些单位的领导人员

作为客体开展经济责任审计的需求不强烈。如果有

多个供资人，未参与管理的供资人可能有审计需求，

此时，需要委托会计师事务所来实施审计。

四是D类组织。其是民营企业，股东是资源提

供者，股东参与该企业的管理。这类组织类似于C类

组织，在许多情形下，股东就是民营企业的领导人

员，所以，以民营企业的领导人员作为客体开展经济

责任审计的需求也不强烈。如果有多个股东，未参与

管理的股东可能有审计需求，此时，需要委托会计师

事务所来实施审计。

组织内部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其资源来自上级

单位，各内部单位的领导人员向上级承担经管责任

或经济责任。如果在这些领导人员的激励制度安排

中，经济绩效很重要，则需要以这些领导人员作为客

体开展经济责任审计。由于内部审计体制不同，委托

人也不同，在统一管理体制下，总部管理层是委托

人；在分级管理体制下，直接上级是委托人。

以上所分析的各类不同的资源委托代理关系下

的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客体，归纳如下表所示。

3. 组织单元作为审计客体与该组织单元领导

人员作为审计客体的关系。上文分析了以领导干部

自然人作为审计客体的可能情形及主要类型，接下

来的问题是，组织单元作为审计客体与该组织单元

的领导人员作为审计客体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或者

说，要审计某领导干部，是否要审计其领导的组织单

元呢？

本文的文献综述指出，对于自然人审计客体与

领导干部所领导的组织单元这个审计客体之间的

关系，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主张由“人”及“事”[2]，

另一种观点主张由“事”及“人”[3][5]。笔者认为，由

审计客体类型

党委和国家机关领导干部

行政事业单位领导人员

国有企业领导人员

非国有单位领导人员（A类组织
和B类组织）

非国有单位领导人员（C 类组
织和D类组织）

组织内部领导人员（分级管理
体制）

组织内部领导人员（统一管理
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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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及“事”是难以实施的审计路径，将一个单位的

经济责任履行相关的事项，在未审计时，就区分清楚

哪些与所审计的领导干部有关，哪些无关，这是难以

做到的；而由“事”及“人”则不同，首先是对这个组织

单元与经济责任履行相关的所有事项都进行审计，

无须区分是否与所审计的领导干部有关，在经济责

任界定时，再确定领导干部的参与程度，实现由“事”

及“人”。笔者认为，组织单元作为审计客体与领导干

部作为审计客体的经济责任有如下关系式：

组织单元审计客体的经济责任=领导干部直接

责任+领导干部主管责任+领导干部领导责任+领

导干部无责任

组织单元的经济责任是本组织由全体人员履行

的，领导干部只是其中的一员，其经济责任履行情况

只是该组织单元的一部分。对于组织单元的经济责

任，根据参与程度，领导干部分别承担直接责任、主

管责任和领导责任；而对于某些事项，如果根本就没

有介入，则领导干部就无责任。当然，领导干部的这

些责任程度之区分在审计之前是无法做到的，只有

审计之后厘清了经济责任履行的真实状况，才能界

定不同的责任程度。既然如此，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

计首先应该以领导干部所领导的组织单元作为审计

客体，在此基础上，再针对业绩和发现的问题进行责

任界定，以评价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履行水平。总体来

说，以领导干部作为审计客体，仍然需要以领导干部

所领导的组织单元作为审计客体。

4. 将党政领导干部作为审计客体的原因。以上

分析了以领导干部自然人作为审计客体的可能情

形、主要类型，以及组织单元作为审计客体与组织单

元的领导作为审计客体的关系，与此相关的一个问

题是，为什么要将党政领导干部作为审计客体？本文

的文献综述提到，由于党政关系密切，党是领导核

心，是决策系统，行政系统则是执行系统，所以领导

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必须坚持“党政同责、同责同审”。

将党政领导干部作为审计客体的原因主要是：

第一，基于资源的委托代理关系（见前图），各级

代理人从主体类型来说，有组织单元和组织单元的

领导两种类型，然而，凡是基于国有资源的委托代理

关系中，任何一个组织单元都有党的组织，同时也有

行政组织，所以，作为代理人的组织单元是党的组织

和行政组织的双重组织。在此基础上，任何一个组织

单元的领导也包括党组织和行政组织的领导，所以，

在基于国有资源的委托代理关系中，组织单元作为

代理人以及组织单元的领导作为代理人，其代理人

都是党政双重的，既然如此，党政领导干部都是委托

代理关系中经管责任的承担者，都对委托人承担着

经济责任[7]。

第二，在我国现行政治制度安排下，党政职能分

工密切相关，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党委工作行政

化。在国家各层级的管理中，各级党组织是决策机

构，有关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事务都要由党组

织审议或决定，同级政府部门主要负责执行。二是党

政组织一体化。主要是党政相互兼职，党委书记实质

是党政一把手，行政负责人是党政二把手。正是由于

我国党政权力交叉与重合的政治体制特性，决定了

党政领导干部都是委托代理关系中经管责任的承担

者，都对委托人承担经济责任，并且各自的经管责任

履行情况相互交织，所以必须同步审计[6] [7]。

四、例证分析

本文基于资源委托代理关系，提出了一个关于

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客体的理论框架。然而，这个

框架是否正确呢？理论的张力在于其解释力，下面用

这个理论框架来分析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2010年印发的《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

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中关于领导干部经济责

任审计客体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验证其解释力。

1. 相关条款。第二条规定，“党政主要领导干部

经济责任审计的对象包括：（一）地方各级党委、政

府、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正职领导干部或者主持工

作一年以上的副职领导干部；（二）中央和地方各级

党政工作部门、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等单位的正职

领导干部或者主持工作一年以上的副职领导干部；

上级领导干部兼任部门、单位的正职领导干部，且不

实际履行经济责任时，实际负责本部门、本单位常务

工作的副职领导干部”。第三条规定，“国有企业领导

人员经济责任审计的对象包括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

（含国有和国有控股金融企业）的法定代表人”。第四

十一条规定，“部门和单位可以根据本规定，制定内

部管理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规定”。

2. 条款分析。第二条中“地方各级党委、政府、

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正职领导干部或者主持工作

一年以上的副职领导干部”，属于本文理论框架中的

“党委和国家机关领导干部”；第二条中“中央和地方

各级党政工作部门、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等单位的

正职领导干部或者主持工作一年以上的副职领导干

部”属于本文理论框架中的“行政事业单位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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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第三条中“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的

对象包括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含国有和国有控股

金融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属于本文理论框架中的

“党委和国家机关领导干部”。第四十一条中“内部管

理领导干部”就是本文理论框架中的“内部单位领导

人员”，这些领导人员也可以实施领导干部经济责任

审计，由各部门和各单位参加国家规定，自行制定自

己的规定，很显然，这里的“部门和单位”应该是具有

国有性质的。

总体来说，本文的理论框架能够解释《党政主要

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

关于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客体的规定。

五、结论

本文基于资源委托代理关系，提出了一个关于

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客体的理论框架。凡是在资

源委托代理关系中，承担经管责任或经济责任的组

织单元的领导都可能成为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客

体。由于资源来源不同，资源委托代理关系类型也会

不同，进而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客体也会不同。公

共资源委托代理关系中，作为代理人的组织单元有

三类：一是党委和国家机关，二是行政事业单位，三

是国有企业。与此相关联，对于党委和国家机关领导

干部、党政工作部门领导人员、事业单位领导人员，

如果他们的激励制度安排中，经济绩效非常重要，则

应该以这些领导人员作为客体来开展经济责任审

计。非公共资源的委托代理关系会形成非国有单位，

具体情形较为复杂。A类组织的资源靠捐赠，以这些

组织的领导人员为客体开展经济责任审计很有必

要；B类组织是集体经济组织，以集体经济组织领导

人员为客体开展经济责任审计也很有必要；C类组

织是有明确供资人的民间事业单位，以这些单位的

领导人员为客体来开展经济责任审计的需求不强

烈；D类组织是民营企业，如果有多个股东，未参与

管理的股东可能有审计需求。组织内部的委托代理

关系，各内部单位的领导人员向上级承担经管责任

或经济责任，如果在这些领导人员的激励制度安排

中，经济绩效很重要，则需要以这些领导人员作为客

体开展经济责任审计。

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首先应该以领导干部

所领导的组织单元作为审计客体，在此基础上，针对

业绩和发现的问题进行责任界定，以评价领导干部

经济责任履行水平。所以，总体来说，以领导干部作

为审计客体，也需要以领导干部所领导的组织单元

作为审计客体。

基于国有资源的委托代理关系中，组织单元作

为代理人以及组织单元的领导作为代理人，其代理

人都是党政双重的，所以，党政领导干部都是委托代

理关系中经管责任的承担者，都对委托人承担了经

济责任。在我国现行政治制度安排下，党委工作行政

化，党政组织一体化，决定了党政领导干部都是委托

代理关系中经管责任的承担者，并且各自的经管责

任履行情况相互交织，必须同步审计。

本研究看似理论探讨，却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实

践中，有些组织单元的领导干部并未纳入领导干部

经济责任审计，一些审计机构在领导干部经济责任

审计中未能正确地处理好组织单元作为审计客体与

领导干部作为审计客体的关系，还有一些审计机构

在开展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时，未能做到党政同

步审计。这些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从根源上来追究，

很重要的原因是未能从理论上明晰领导干部经济责

任审计客体，而理论自信是制度自信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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